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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的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
決議案已在二零二四年六月六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以投票表決方式獲正
式通過。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的通函（「該通函」）以及日期為二
零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董事會謹
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3.39(5)條欣然宣佈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表決的結果。除另有
指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股東週年大會結果

股東週年大會已於二零二四年六月六日（星期四）上午十時正在中國深圳市坪山
區比亞迪路3009號本公司會議室舉行。

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已發行股份數目為 2 , 9 0 9 , 2 6 5 , 8 5 5股，其中包括
1,811,265,855股A股及1,098,000,000股H股，即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
會及投票贊成或反對於會上提呈的所有決議案（除第8項及第12項決議案外）的股
份總數。除第8項及第12項決議案外，概無限制股東對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的餘下
決議案進行投票。概無股份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而只可投票反對所
有決議案；且除上述第8項及第12項的決議案外，概無股東根據上市規則（及╱
或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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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王傳福先生任本公司董事長、執行董事兼總裁，於本公司
517,351,550股A股（包含王傳福先生通過易方達資產比亞迪增持1號資產管理計
劃持有的3,727,700股A股股份）及1,000,000股H股中擁有權益。呂向陽先生任本
公司副董事長兼非執行董事，實際控制東莞市德瑞精密設備有限公司、成都融
捷鋰業科技有限公司、四川長和華鋰科技有限公司、合肥融捷能源材料有限公
司及融捷股份有限公司（「融捷股份」），並於融捷股份擔任董事長兼總裁，於本公
司239,228,620股A股中擁有權益。本公司股東融捷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融捷
投資」)由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兼股東呂向陽先生實際控制，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呂向陽先生亦被視為於本公司155,149,602股A股中擁有權益。夏佐全先
生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並在深圳市優必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擔任董事，於本
公司82,635,607股A股及500,000股H股中擁有權益。朱愛雲女士任本公司監事，
於本公司615,965股A股中擁有權益。李柯女士任本公司執行副總裁，於本公司
10,861,400股A股中擁有權益。過去十二個月內，本公司時任執行副總裁廉玉波
先生曾在比亞迪豐田電動車科技有限公司擔任董事，於本公司40,515股A股中擁
有權益。羅紅斌先生任本公司高級副總裁，於本公司42,300股A股中擁有權益。
何志奇先生任本公司執行副總裁，並在美好出行（杭州）汽車科技有限公司（「美好
出行」)擔任董事長，於本公司2,411,824股A股中擁有權益。何龍先生任本公司
高級副總裁，於本公司2,514,360股A股中擁有權益。劉煥明先生任本公司副總
裁，於本公司3,948,980股A股中擁有權益。王傳方先生任本公司副總裁，並在
銀川雲軌運營有限公司擔任董事，於本公司8,824,680股A股中擁有權益。周亞
琳女士任本公司高級副總裁兼財務總監，並在比亞迪汽車金融有限公司擔任董
事長，在深圳佛吉亞汽車部件有限公司（「深圳佛吉亞」)、美好出行擔任董事，於
本公司306,700股A股中擁有權益。楊冬生先生任本公司高級副總裁，並在深圳
市迪派智行科技有限公司擔任董事長兼總經理，於本公司18,600股A股中擁有權
益。羅忠良先生任本公司副總裁，於本公司10,000股A股中擁有權益。李巍女士
任本公司副總裁，於本公司7,400股A股中擁有權益。李黔先生任本公司董事會
秘書、公司秘書，在佛山市格瑞芬新能源有限公司、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佛吉亞、盛新鋰能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美好出行、無錫邑文微電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路橋建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廈門微亞智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擔任董事，並於過去十二個月內曾在深電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擔任董
事，於本公司27,500股A股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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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交易方與本公司存在《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中所規定的關連關
係，呂向陽先生、夏佐全先生、廉玉波先生、何志奇先生、王傳方先生、周亞
琳女士、楊冬生先生、李黔先生及融捷投資需就股東週年大會的第8項特別決議
案放棄投票。因此，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可投票贊成或反對所提
呈第8項特別決議案的股份總數為2,420,104,807股，包括本公司1,322,622,807股
A股及1,097,500,000股H股。

由於王傳福先生、呂向陽先生、夏佐全先生、朱愛雲女士、李柯女士、羅紅斌
先生、何志奇先生、何龍先生、劉煥明先生、王傳方先生、周亞琳女士、楊冬
生先生、羅忠良先生、李巍女士及李黔先生為股東週年大會的第12項普通決議
案中有關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等相關人員責任保險的受保人，並於本公
司股份中擁有權益，故彼等（包括呂向陽先生控制的融捷投資）需就股東週年大
會的第12項普通決議案放棄投票。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公佈
之建議回購公司A股股份方案建議採納員工持股計劃（草案）之公告、於二零二
二年五月五日公佈之通函及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公佈之臨時股東大會投票
表決結果，該員工持股計劃在公司股東大會審議該員工持股計劃相關事項以及
與參與該員工持股計劃的公司股東、職工代表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相關事項
時，該員工持股計劃將迴避表決，故該員工持股計劃所持股份需就股東週年大
會的第12項普通決議案放棄投票。因此，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可
投票贊成或反對所提呈第12項普通決議案的股份總數為2,046,637,049股，包括
本公司950,137,049股A股及1,096,500,000股H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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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股東於該通函內表示其有意投票反對股東週年大會的
任何決議案及╱或放棄投票。

全體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王傳福先生、非執行董事呂向陽先生及夏佐全先
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蔡洪平先生、張敏先生及喻玲女士現場出席股東週年
大會。

下表載列於股東週年大會所批准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票數及結果：

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

（佔投票總數的百分比） 投票總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1.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董事會（「董事會」）工作報
告。

1,526,865,664
(95.088710%)

77,176,397
(4.806319%)

1,685,534
(0.104970%)

1,605,727,595

由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及受委代表所投票數中逾二分之一(1/2)贊成該項決議案，因此該項決議案作
為普通決議案獲通過。

2.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監事會（「監事會」）工作報
告。

1,599,118,962
(99.588434%)

4,923,399
(0.306615%)

1,685,234
(0.104951%)

1,605,727,595

由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及受委代表所投票數中逾二分之一(1/2)贊成該項決議案，因此該項決議案作
為普通決議案獲通過。

3.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財務報告。

1,591,644,314
(99.122935%)

12,450,347
(0.775371%)

1,632,934
(0.101694%)

1,605,727,595

由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及受委代表所投票數中逾二分之一(1/2)贊成該項決議案，因此該項決議案作
為普通決議案獲通過。

4.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報告及其摘要。

1,599,171,262
(99.591691%)

4,923,399
(0.306615%)

1,632,934
(0.101694%)

1,605,727,595

由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及受委代表所投票數中逾二分之一(1/2)贊成該項決議案，因此該項決議案作
為普通決議案獲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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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

（佔投票總數的百分比） 投票總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5.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利潤分配方案。

1,604,988,160
(99.953950%)

9,920
(0.000618%)

729,515
(0.045432%)

1,605,727,595

由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及受委代表所投票數中逾二分之一(1/2)贊成該項決議案，因此該項決議案作
為普通決議案獲通過。

6. 審議及批准續聘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特
殊普通合夥）作為本公司二零二四年財政年
度唯一外部審計師及內部控制審計機構，
任期至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為止，並
授權董事會，董事會轉授權公司管理層釐
定彼等的酬金。

1,570,454,070
(97.803268%)

32,230,303
(2.007209%)

3,043,222
(0.189523%)

1,605,727,595

由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及受委代表所投票數中逾二分之一(1/2)贊成該項決議案，因此該項決議案作
為普通決議案獲通過。

特別決議案
投票數

（佔投票總數的百分比） 投票總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7. 審議及批准本集團提供擔保。 1,209,218,903
(75.306603%)

388,920,813
(24.220846%)

7,587,879
(0.472551%)

1,605,727,595

由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及受委代表所投票數中逾三分之二(2/3)贊成該項決議案，因此該項決議案作
為特別決議案獲通過。

8. 審議及批准本集團二零二四年度的日常關
聯交易預計額度。

1,116,157,912
(99.918659%)

59,520
(0.005328%)

849,115
(0.076013%)

1,117,066,547

由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及受委代表所投票數中逾三分之二(2/3)贊成該項決議案，因此該項決議案作
為特別決議案獲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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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投票數

（佔投票總數的百分比） 投票總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9. 審議及批准：

(a) 在下列條件的前提下，授予董事會一
般性授權以配發、發行及處理本公司
股本中的額外H股：

(i) 董事會根據一般性授權配發、發
行及處理或有條件或無條件同意
配發、發行或處理的本公司H股
面值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面值總額的20%；

(ii) 待取得所有政府及╱或監管機構
的批准（如有）後，並在適用法律
（包括但不限於中國公司法以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的規限下，
方可行使一般性授權；

(iii) 一般性授權將一直有效，直至下
列三者最早發生者為止： (1)本
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
或 (2)在本決議案獲通過後滿12
個月之時；或 (3)本公司股東於
股東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案撤銷
或修訂本決議案所載授權之日；
及

1,207,705,545
(75.212355%)

397,231,860
(24.738434%)

790,190
(0.049211%)

1,605,727,595

(b) 授權董事會批准、簽訂及作出或促使
簽訂及作出其認為與根據本決議案(a)
段所述行使一般性授權而配發及發行
任何新股份有關，且屬必需或權宜的
所有文件、契約及事宜。

由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及受委代表所投票數中逾三分之二(2/3)贊成該項決議案，因此該項決議案作
為特別決議案獲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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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投票數

（佔投票總數的百分比） 投票總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10. 審議及批准授予比亞迪電子（國際）有限公
司（「比亞迪電子」）的董事一般性及無條件
授權，以配發、發行及處置不多於比亞迪
電子已發行股份數目20%的比亞迪電子新
股份。

1,207,705,022
(75.212323%)

397,114,383
(24.731118%)

908,190
(0.056559%)

1,605,727,595

由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及受委代表所投票數中逾三分之二(2/3)贊成該項決議案，因此該項決議案作
為特別決議案獲通過。

11. 審議及批准授權董事會決定發行債務融資
工具的議案。

1,250,428,332
(77.873005%)

354,584,973
(22.082511%)

714,290
(0.044484%)

1,605,727,595

由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及受委代表所投票數中逾三分之二(2/3)贊成該項決議案，因此該項決議案作
為特別決議案獲通過。

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

（佔投票總數的百分比） 投票總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12. 審議及批准為本公司及全體董事、監事、
高級管理人員等相關人員購買責任險事
宜，並在獲取股東大會授權的前提下，同
意董事會轉授權公司董事長或其授權人士
審批並辦理公司及全體董事、監事、高級
管理人員責任險購買的相關事宜（包括但不
限於確定其他相關責任人員，確定保險公
司，確定保險金額、保險費及其他保險條
款，簽署相關法律文件及處理與投保相關
的其他事項等），以及在上述責任險保險合
同期滿時或之前辦理與續保或者重新投保
等相關事宜。

688,878,245
(93.009981%)

23,183,650
(3.130177%)

28,587,914
(3.859842%)

740,649,809

由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及受委代表所投票數中逾二分之一(1/2)贊成該項決議案，因此該項決議案作
為普通決議案獲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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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投票數

（佔投票總數的百分比） 投票總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13. 審議及批准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議案。 1,604,235,792
(99.907095%)

764,288
(0.047598%)

727,515
(0.045307%)

1,605,727,595

由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及受委代表所投票數中逾三分之二(2/3)贊成該項決議案，因此該項決議案作
為特別決議案獲通過。

14. 審議及批准修訂股東大會議事規則的議
案。

1,604,768,060
(99.940243%)

9,520
(0.000593%)

950,015
(0.059164%)

1,605,727,595

由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及受委代表所投票數中逾三分之二(2/3)贊成該項決議案，因此該項決議案作
為特別決議案獲通過。

決議案全文載於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的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本公司的H股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為股東週年大會的監票人，
負責點票工作。

承董事會命
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王傳福

中國深圳，二零二四年六月六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王傳福先生、非執行董事
呂向陽先生及夏佐全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蔡洪平先生、張敏先生以及
喻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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